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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我们作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汽车”或“公司”）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对长安汽车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《关于参股设立重庆常安创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）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发表独立

意见。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详细审阅了上述资

料，基于我们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参股设立重庆常安创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

名）的议案 

公司本次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符合公司的投资策略，可为公司市场化布局前

瞻领域、保障产业链供应安全提供支撑，助力主业转型发展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

情况产生不利影响。本次交易遵循公平、公开和公正的原则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

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二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

同意聘任张晓宇先生、王孝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，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

期一致。根据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，我们认为上述高级

管理人员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、协调、执行能力，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，

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；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规定不得担

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

除的情况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审议、表决等程序合法、合规。全体独立董事

一致同意聘任张晓宇先生、王孝飞先生为公司副总裁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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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 

 

      刘纪鹏                李庆文                陈全世 

 

 

 

         任晓常                谭晓生                卫新江 

 

 

 

曹兴权                杨新民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 年 1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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